附件1英语考试监考安排

雁塔校区

	考场号
	考场位置
	监考人员

	
	
	一号监考员
	二号监考员
	三号监考员
	四号监考员

	1
	3J11
	胡信布
	张涛涛
	于菊珍
	

	2
	3J11
	刘源
	贺琦
	王卫东
	

	3
	3J21
	宋鋆
	姜君梅
	
	

	4
	3J21
	李平安
	卫晨曙
	
	

	5
	3J21
	梁小锋
	张宁
	
	

	6
	3J22
	黄超会
	桂梦美
	冯冬冬
	张喜燕

	7
	3J31
	张羽佳
	贾  乔
	王龙海
	

	8
	3J31
	兰迪
	杨智博
	孙晓红
	

	9
	3J71
	黄世智
	罗朋
	李清霞
	李乐凡

	10
	3704
	柏正杰
	张卓
	
	

	11
	3705
	胡月琪
	张玉滢
	
	

	12
	3603
	李艳
	陈静媛
	
	

	13
	3604
	王继恒
	马瑜
	
	

	14
	3605
	李燕飙
	李坷璐
	
	

	15
	3606
	杨彬权
	王丹红
	
	

	16
	3607
	杨永康
	许聪
	
	

	17
	3608
	徐翔
	王贵彬
	
	

	18
	3609
	蒋丽华
	张妮
	
	

	19
	3406
	国瀚文
	高丰美
	
	

	20
	3506
	王肖婧
	武玲娣
	
	

	21
	3513
	夏德孝
	徐建卫
	
	



长安校区

	考场号
	考场位置
	监考人员

	
	
	一号监考员
	二号监考员

	1
	正心楼（三）301
	徐鹏
	段志平

	2
	正心楼（三）302
	李云
	胡海蓉

	3
	正心楼（四）306
	杨丽丽
	张金平













附件2新中特/马克思 考试监考安排

雁塔校区

	考场号
	考场位置
	监考人员

	
	
	一号监考员
	二号监考员
	三号监考员
	四号监考员

	1
	3J11
	董青梅
	安万磊(上午)
张永林（下午）
	杨静(上午)
李红霞（下午）
	

	2
	3J11
	杨强（上午）
徐海俊（下午）
	谢金川（上午）
李柏正（下午）
	吕莎
	

	3
	3J21
	张顺军
	相凯宇
	
	

	4
	3J21
	刘超
	张宁
	
	

	5
	3J21
	黄超会（上午）
李晓（下午）
	郭永亮（上午）
邢继军（下午）
	
	

	6
	3J22
	曹小丽
	杨佳瑜
	兰迪（上午）
卫晨曙（下午）
	

	7
	3J31
	王浩宇
	杨智博
	冯冬冬
	

	8
	3J31
	张羽佳
	贾  乔
	时杜娟
	

	9
	3J71
	王龙海
	李平安
	姜君梅
	徐建卫

	10
	3704
	石葛蕾依
	李婷
	
	

	11
	3705
	张莉卓
	李媛
	
	

	12
	3603
	李牧泽
	马鑫
	
	

	13
	3604
	曾文芳
	邓磊
	
	

	14
	3605
	赵菁（上午）
胡瀚月（下午）
	李艳
	
	

	15
	3606
	鲁甜
	张琳
	
	

	16
	3607
	车东晟
	姜昱同
	
	

	17
	3608
	唐淑娴
	胡曼
	
	

	18
	3609
	王英建
	张艳
	
	

	19
	3406
	赵哲
	付鉴宇
	
	

	20
	3506
	张莺
	郑晓龙
	
	

	21
	3306
	武玲娣
	吴元爱（上午）
谢鹏远（下午）
	
	

	22
	3508
	尉钏（上午）
袁震（下午）
	录睿琪（上午）
杨汝轩（下午）
	
	

	23
	3510
	王丽美（上午）
付颖哲（下午）
	李红（上午）
程淑娟（下午）
	
	

	24
	3513
	王雯婧
	王肖婧
	
	












长安校区
	考场号
	考场位置
	监考人员

	
	
	一号监考员
	二号监考员
	三号监考员

	1
	正心楼（三）301
	黎秀蓉
	徐毅
	夏支平

	2
	正心楼（三）302
	戚艳军
	党琳静
	

	3
	正心楼（四）306
	高夏媛
	刘凌
	

	4
	正心楼（四）403
	淡战平
	张磊
	

	5
	正心楼（三）305
	秦延梅
	[bookmark: OLE_LINK7]曹著
	梁娟娟

	6
	正心楼（三）306
	刘倩
	刘文沛
	








附件3
监考规程
为使监考人员规范、有序的开展监考工作，根据《研究生考场规则》《研究生课程监考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一、开考前
1．随身携带监考安排材料，以便及时准确查询所监考的课程名称、考试时间、教室及试卷交接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2．参加监考工作应佩戴监考证。
3．开考前30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
二、开考时
4．督促考生按照座位号就座。
5．检查、清理考场。要求考生将《研究生考场规则》中规定不得携带的物品放置于教室后边或讲台上，不得带入座位或随身携带。
6．要求考生将学生证置于桌面上方备查，并逐一检查考生证件，核对考生身份。学生证件遗失的，应持贴有本人一寸免冠照片并加盖学院公章的证明参加考试，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7．宣读《研究生考场规则》，强调考试纪律。应向考生特别提示：开考后如被发现有《研究生考场规则》中规定不得携带物品的，凡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按作弊处理，与考试内容无关的，按违纪处理。
8．指导考生在考场签名单上逐一签名。
9．开考前 3-5 分钟分发试卷，考试按时开始。
三、考试中
10．指导考生及时在试卷、答题卡（纸）上填写个人信息， 并提醒考生不得互借文具，如有任何问题应举手向监考人员提出。
11．开考 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入场，监考人员统计实到、缺考人数。
12．考试进行30分钟后，考生可以交卷离场。
13．无论任何原因，考生中途离开考场的，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按交卷处理；私自带走试卷、答题卡（纸）的，按旷考处理。
14．监考人员对试题内容不作任何解释和提示。如存在试题错误、印刷不清或遗漏等问题，应向任课教师或考务办公室报告后统一处理。
15．监考人员应切实履行监督考场纪律的责任，并接受巡考人员的指导。应当从爱护同学的角度出发，在不影响考生答卷的情况下，不定时巡视考场，随时纠正不正常现象，以降低学生违纪、作弊的可能；不得擅离职守，不得聊天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研究生院受理学生对监考人员徇私舞弊或不负责任的举报，一经核实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16．课程考试时间具体见考试通知，监考人员不得擅自缩短或延长考试时间。
17．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监考人员对考生进行时间提醒。
18．考试期间，考生有违反考试纪律行为的，监考人员应当场给予口头警告；情节严重的，应立即制止，终止其考试，收回试卷，收缴其违纪作弊材料或物品，责令其退出考场， 并在《考场情况记录单》上记录详细经过。同时，还应将违纪、作弊学生的姓名及学号准确填写在试卷袋上的相应位置。巡考人员发现考生违纪作弊，应立即向考场监考人员说明情况，由监考人员按上述程序处理。
四、考试结束
19．考试时间终了，指令考生立即停止答卷，开始收卷（或由学生交卷）。监考人员应分工负责、相互协助，确保收交卷过程有序进行，防止出现“一哄而上 ”等秩序混乱局面， 杜绝考生借机违纪、作弊或将试卷、答题卡（纸）带出考场，坚决对借收交试卷之机交头接耳、互相讨论、核对答案的考生按《研究生考场规则》处理。试卷回收完毕，监考人员清点试卷份数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有序离场。经监考人员催促仍不交卷者，可声明不再收卷，并对该考生依《研究生考场规则》按违纪处理。
20．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应当场再次清点试卷份数，若有缺漏立即查清原因，并将考生试卷按学号由小到大排序，在试卷袋上准确、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并签名。所有监考人员均应在试卷袋上签名，并不得代签。
21．监考人员应亲自到指定地点送交试卷及相关考核材料，待核对无误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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